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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國民年金給付有幾種？ 
答：國民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項目計有：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等5種。 

 

 
問二：年金給付請領後，其給付金額會調整嗎？ 
答：會的。當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累計成長率達5%時，

將依該成長率調整月投保金額，月投保金額調整時，年金給付金額之計算基

礎亦隨同調整（112年1月1日起月投保金額已自18,282元調整為19,761元，

以年資5年者為例，正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者每月可多領48元至96元）。另

年金給付每4年檢討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1年

CPI 較前次調整之前1年 CPI 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

予調整。113年1月1日，本部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最近一年CPI成長率，

公告調整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遺屬年金及原住民給

付為4,049元；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金額為

5,437元。 
 

 
問三：同一種保險給付，可否因同一保險事故，重複請領？ 
答：不可以，同一保險事故，不得重複請領保險給付。 
 

 
問四：被保險人若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二種以上年金給付條件時，可否同時請

領？ 
答：被保險人如符合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老年年金給

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或遺屬年金給付等二種以上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

領。 
【例1】趙太太自48歲時加入國民年金保險，65歲時開始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68歲時，同樣在領取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的70歲丈夫因病過世，雖趙

太太符合遺屬年金請領條件，但趙太太僅能在自己的老年年金及趙先生的遺

屬年金二種年金給付中，擇優領取一項年金給付。 
【例2】王小明在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後第15年，因發生車禍導致重殘，開始領

取國民年金保險的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但王小明65歲時，他63歲且同樣參加

國民年金的太太因病過世，王小明符合遺屬年金請領條件，但王小明僅能在

自己的身心障礙年金、老年年金及太太的遺屬年金等3項給付中，擇優領取

一項年金給付。 
 

 
問五：保險人（勞動部勞工險保局）或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可否調閱被

保險人與國民年金保險有關之文件？ 
答：保險人（勞動部勞工險保局）為審核保險給付，或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

部）為審議爭議案件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受益人或醫療機構提供

與國民年金保險有關之文件，被保險人、受益人及醫療機構均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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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六：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請領保險給付，如未依規定檢具資料或證明文件，勞動

部勞工險保局會如何處理？ 
答：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可限期令其補正。 
 

 
問七：國民年金保險各項保險給付如何發給？ 
答：依本法發給之各項給付，被保險人、受益人及請領人應依規定填送各項給付

申請書、收據及應備書件，經勞動部勞工險保局算定後，匯至被保險人、受

益人或請領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 
 

 
問八：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請領年金給付時，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得否加以查證？ 
答：被保險人或其遺屬請領年金給付時，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得予以查證，並得於

查證期間停止發給；經查證符合給付條件者，應補發查證期間之給付，並依

規定繼續發給。 
 

 
問九：領取年金給付者若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如何

辦理？若有溢領情形，勞動部勞工險保局會如何處理？ 
答： 

1. 領取年金給付者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檢具相關文件資料，通知保險人，並自事實發生

之次月起停止發給年金給付。 

2. 領取年金給付者或其法定繼承人，未依規定通知保險人（勞動部勞工險

保局）致溢領年金給付者，勞動部勞工險保局應以書面命溢領人於30日

內繳還；勞動部勞工險保局並得自匯發年金給付帳戶餘額中追回溢領之

年金給付。 

 

 
問十：領取年金給付者死亡，應發給之年金給付未及撥入其帳戶時，民眾應如何

辦理？ 
答：領取年金給付者死亡，應發給之年金給付未及撥入其帳戶時，得由其法定繼

承人檢附申請人死亡戶籍謄本及法定繼承人戶籍謄本請領之；法定繼承人有

2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委任書及切結書，由其中一人請領。 
 

 
問十一：被保險人可否申請減領保險給付？有無特別規定？ 
答：被保險人基於個人因素考量，如欲減領保險給付，可以填具國民年金保險減

領給付申請書向勞動部勞工險保局提出申請。但1年以申請1次為限，減領期

間至少1年；且每月減領金額應相同，一經申請減領，不得請求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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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二：故意造成保險事故，可否核發保險給付？ 
答：被保險人、受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故意造成保險事故者，除喪葬給付

外，保險人不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 
 

 
問十三：因故意犯罪行為，致發生保險事故時，可否核發保險給付？ 
答：被保險人或其父母、子女、配偶故意犯罪行為，致發生保險事故時，不予保

險給付，但對於未涉案之當序受益人，仍應發給保險給付。 
 

 
問十四：因戰爭變亂，致發生保險事故時，可否核發保險給付？ 
答：不予核發保險給付。 
 

 

問十五：不具加保資格而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者，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將如何處理？ 

答：勞動部勞工險保局應撤銷該被保險人之資格，並退還所繳之保險費；其有領

取保險給付者，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將以書面限期命其返還。 
 

 
問十六：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期限為何？ 
答：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問十七：國民年金法之相關給付權利，是否可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標

的？ 
答：領取國民年金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

的。但被保險人曾溢領或誤領之給付，勞動部勞工險保局得自其現金給付或

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 
 

 
問十八：國民年金法各項給付是否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答: 

1. 依國民年金法第2條規定，國民年金保險之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其本質屬「社會保險給

付」，雖因加計金額或基本保障之制度設計而具有「福利津貼」之性質，

仍非屬「社會福利津貼」。另國民年金法第31條、第35條及第53條規定發

給之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與原住民給付等項給付

屬「社會福利津貼」性質。 

2. 有關國民年金法之各項給付是否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ㄧ節，查強制執行

法第122條對於社會福利津貼及社會保險給付是否得為強制執行標的已有

明文規定，本法所定之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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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給付等給付，既屬「社會福利津貼」性質，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

1項規定，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另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付、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等給付因屬「社會保險給付」

性質，其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而不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應由權責機關依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逕予認定。 

3. 依規定請領國民年金給付或原住民給付者，得檢具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出

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專戶內之存

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問十九：國民年金開辦前，已年滿65歲且已領取每月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調

整為4,049元）敬老津貼者，是否會因國民年金之開辦受到影響？ 

答：國民年金實施後，敬老津貼雖已整併納入國民年金制度，但原已領取敬老津

貼者，其原領取津貼之權益仍受到保障，並不會受到影響。 
 


